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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作業 

 

文化經營類－補助契約書 

  

 

  

 

計畫名稱： 

建物門牌： 

 

  

  

  

甲方：文化部 

乙方：(受補助者) 
 

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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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補助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辦理「  (計畫書名稱)  」，雙方同意訂定本契約，共同遵守。 

□甲方並委託ＯＯＯＯ（地方政府）代辦執行本契約相關事項。

（若甲方有委託代辦機關者，請於□打勾） 

其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履約標的 

其內容、經費詳如附件（包含甲方核定公文、乙方修正後

之計畫書、甲方委託代辦機關之公文等相關文件），雙方

應依契約內容及文化部辦理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補助

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「作業要點」）及計畫書等文件確

實履行，前開要點及文件等視同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
第二條：履約期間 

       自簽約日起契約生效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契約結束。 

第三條：補助款與給付條件 

    (一) 甲方每月補助租金新台幣          元，共     月，

合 計 __________ 元 ， 乙 方 自 籌 款 為 新 台

幣          元整。 

      (二)甲方依下列期程辦理補助款撥付： 

  乙方於核定通知所載期限內，應檢送修正後之計畫書

(含修正對照表)及用印之契約書 7 份，送□甲方審核

無誤後撥付；□甲方委託代辦機關，經代辦機關審核

無誤後，報甲方完成用印及備查程序。 

  簽訂補助契約後，乙方每執行完成三個月後，檢送領據、

經費支出明細表、租金繳交證明文件【支出憑證限為

統一發票、收據或簽收之簿摺】、接受甲方及各相關

單位補(捐)助經費明細表等相關資料，送□甲方；□

甲方委託代辦機關審核無誤後，俾憑撥付三個月之租

金補助款；每執行完成六個月及最後一期款應另檢附

經營成果報告書兩份，最後一期款如不足三個月，依

實際執行期程核實撥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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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三)本項補助款應依核定計畫項目核實動支，所送核銷之

原始憑證，支用內容及單據（發票、收據）日期應與

執行期間相符；原始憑證應依序黏妥於支出憑證黏存

單；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檢附與原

本相符之影本，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，由開具憑證

公司行號蓋章，申請人並應於該文件上，簽章並註明

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。 

       (四)補助款不得支用於非核定補助項目，實際支出總經費

應不少於核定計畫總經費。實際支出總經費若低於

核定計畫總經費，其賸餘款乙方應依補助比例繳回。 

(五)補助金撥款方式及結算標準，除上開規定外，如有未

盡事宜，乙方同意依本作業要點、「政府支出憑證

處理要點」、「文化部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

應行注意事項」、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

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注意事項」等規範補充辦理

之。日後審計單位如對單項憑證要求補正，乙方同

意於甲方或甲方委託代辦機關通知期限內，配合辦

理；如補正後，審計單位仍要求剔除該單項憑證，

乙方應同意配合辦理，並就該單項及影響補助款範

圍內之經費，於通知期限內，負返還義務。 

第四條：契約之變更 

      乙方如需變更計畫或因故無法執行，應事先向□甲方委託

代辦機關申請，經審核無誤後，報甲方同意後辦理；□甲

方申請，經甲方同意後辦理。 

      甲方如認為契約有修改之必要時，得經雙方協議後，另以

書面為之。 

第五條：履約期間之展延 

契約履行期間，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而

需展延履約期間者，乙方應儘速以書面，向□甲方申請，

經審查無誤後辦理；□甲方委託代辦機關申請，經審核無

誤後，報甲方同意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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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：履約遲延   

  乙方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無法如期完成，且未能如期

檢送相關資料供審查核銷，每逾一日，甲方得扣除本契約

補助總經費千分之一，計算逾期違約金（以補助總金額百

分之二十為上限）。前開情形，經定期催告後，乙方仍未

改善者，甲方得逕行以書面通知解除本契約，並撤銷或廢

止乙方之補助款受領資格，乙方應繳回已受領之補助款。 

第七條：乙方應履行之負擔規定 

(一)不得以虛偽不實資料申請審查或補助金核撥。 

(二)乙方同意配合機關派員實地查核、提供書面資料或出席會

議說明。 

(三)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。 

(四)不得以相同或類似計畫案再申請甲方及甲方所屬機關(構)

補助。 

(五)應依核定計畫及補助用途支用補助經費，不得有虛報、浮

報。 

第八條：違約處罰 

    (一)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撤銷或廢止其補助款受領

資格，不支付補助款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補償、賠償；其已

與甲方完成補助契約簽約者，甲方並得不為催告，逕行解

除補助契約，乙方並應於甲方指定期限內無息繳回已領取

之補助款，情節重大者並得自被撤銷或廢止補助款受領資

格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或類似之

補助。溢領之補助款未完全繳回甲方前，亦不得再申請甲

方任何補助。 

1.違反前條各款應履行之負擔規定。 

2.以不正當手段影響評審之公正性，經查證屬實者。 

3.執行本計畫所涉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。 

4.違反承諾切結書之任一承諾事項與契約內容者，經督導後

仍未改善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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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甲方撤銷或廢止補助者，應繳回已受領之補助款，前開

補助款追繳事宜，由甲方或甲方委託代辦機關執行之。 

第九條：著作權之授權及侵權責任 

    （一）乙方因履行本契約所送之成果報告資料，如成果報告書、

照片、影音資料(包含影像紀錄等)、文字圖說紀錄等之

著作財產權，同意無償授權甲方（含甲方所屬機關），

為不限方式、時間、次數及地域之非營利使用。甲方

（含甲方所屬機關）並得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使用，著

作人並同意不對甲方（含所屬機關）或再授權之第三人

行使著作人格權。 

（二) 因補助所產出著作之詮釋資料(指對數位資訊之內容、

格式、結構、使用方式之說明，包含簡介描述文字、瀏

覽小圖、片段影音等)，受補助者應依本部要求辦理。

詮釋資料則授權本部得另以開放資料(Open Data)方式

對外開放或由乙方「CC BY 3.0 TW+」（創用 CC 授權條

款姓名標示 3.0 臺灣）釋出予公眾使用。上開開放資料

授權利用，依據行政院訂定之政府開放資料授權條款

http://data.gov.tw/license 辦理。 

 

第十條：情事變更或不可抗力之契約終止 

(一)本契約因情事變更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時，甲

方得隨時通知乙方終止契約。乙方因發生不可抗力或不

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停止本契約一部或全部之執行時，

應經甲方同意後，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。 

(二)前項契約終止後，乙方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

果報告書送交甲方。 

第十一條：執行進度報告 

          為掌握計畫執行進度與品質，乙方應於本案執行過程製

作拍攝動態紀錄或平面紀錄記錄經營成果（含受補助之

空間場域利用情形、文化活動、民眾參與情形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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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時乙方需將前項相關資料列入成果報告(含電子檔)

併送□甲方；□甲方委託代辦機關，作為撥款核銷之依

據。 

第十二條：補助款繳回 

      (一)乙方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停止或未履行本契約一部或

全部之執行時，經甲方定期催告後，仍未改善者，甲方

得逕行以書面通知乙方解除或終止契約，停止撥付補助

款，乙方並應返還甲方已撥付之一部或全部補助款。 

      (二)如發生甲方撤銷或廢止乙方之補助款受領資格，則本契

約視同解除，乙方應繳回已受領之補助款，並由甲方或

甲方委託代辦機關執行追繳事宜，乙方不得向甲方或甲

方委託代辦機關為任何之請求。如經定期催告仍未繳回

已受領之補助款，乙方(及連帶保證人)同意接受甲方或

甲方委託代辦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規定，以本契

約為強制執行之名義逕為執行。 

第十三條：其他 

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作業要點之規定(含本要點

及計畫相關書表文件等相關文件)，上開要點如有修正，

雙方應依修正規定辦理。 

本契約正本 二 份，甲乙雙方各執 一 份，副本 五 份，

由甲方相關單位執用。 

本契約自雙方簽署之日起生效，至本案辦理事項結束，

經費核銷無誤後終止。 

 

立契約人： 

甲方：文化部         

授權代理人：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長 洪世芳   

      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南棟 13樓 

      電話： 02-85126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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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： 

代表人：        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統一編號： 

    地址： 

    電話： 

     

 

乙方連帶保證人：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電話：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
